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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已经实施

我省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个人缴8%���单位缴20%���建立职业年金

我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年度最高
可报30万

相关新闻>>

城市晚报讯 今年 8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了《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
见》，这是解决城乡居民因病致贫、发挥医疗保
障兜底的重要举措。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在
贯彻落实《意见》上，我省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工
作走在了全国前列，2013 年我省就启动了城镇
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昨日，省人社厅解读了相
关政策。

上半年全省累计 30427 人次受益

省人社厅医疗保险处副处长李宏坤介绍，
2013 年我省在启动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制度之
初， 就实现了全省各统筹地区的同步实施，实
现了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
参保人群。

李宏坤说：“国家要求是在今年年底完成，
我省提前两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使广大参保
人群提前受益。 截止到今年 6 月底，上半年全
省城镇居民大病保险累计受益 30427 人次，政
策范围内大病保险支付比例达到 55%以上。 ”

2014 年初，省人社厅在大病保险制度运行
一年的基础上，对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政策进行
了适时调整，将各统筹地区的居民医保补充保
险并入基本医保保障层次，形成了全省统一的

“基本 + 大病”二段式保障体系，使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的整体保障额度提高到 46 万元。

拓宽大病保险保障范围

据介绍，《意见》中明确提出大病保险“大
病范围”是按照医疗费用来确定的，不再按照
疾病病种来确定保障范围。 我省在 2014 年推
进大病保险中，明确将“基本医疗保险目录 +
新农合目录一并执行”作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合规医疗费用范围， 与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相
比，既拓宽了大病保险的保障范围，又与新农
合在大病保险政策上做到了合理衔接。

与基本医保实现同步即时自动结算

“目前暂由医保经办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从运行管理的实际效果看，较好地发挥了大病
保险的保障绩效。 ”

李宏坤介绍，实现了结算一体化。 现有的
电子医保系统，实现了参保患者基本医保与大
病保险费用同步即时自动结算，无需“二次报
销”、“年终报销”，发挥了医保现有的“一站式
服务”和“一条龙管理”机制效应，提高了管理
效率；实现了监管一体化。 做到对城镇居民大
病保险与基本医保实施同步监管，防控不合理
医疗行为和费用发生，保障了大病保险医疗服
务质量，提高了大病保险基金使用绩效；降低
了运行成本。 既有效地发挥了医保专业管理优
势和服务资源优势，降低了运行成本，也有利
于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参保人员个人不用单独缴费

那么，参加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个人如何缴
费？ 报销额度是多少呢？

据介绍，根据《关于 2015 年吉林省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吉卫
联发（2015）17 号），参加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
参保人员个人不单独缴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 30 元， 从当年城镇居民
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资金中提取。

根据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2015 年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补偿基数， 城镇居民为 11000
元，新农合为 8000 元。年度最高报销额度为 30
万元。 （记者 刘晓宇 /报道）

城市晚报讯 28 日， 省政府网
站公布了《吉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
法》。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个人按本人缴费
工资基数的 8%按月缴费，单位缴费
基数为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工作人员个人缴费工资基
数之和，缴费比例为 20%。该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省内已
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
法执行。

关关注注 11 改革范围
参保单位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我省按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 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机关（单位），以及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
导意见》（中发〔2011〕5 号）、《中共吉林省
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
位改革的实施意见》（吉发〔2011〕31 号）、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事业单位分类实
施方案和五个配套文件的通知》（吉办发
〔2013〕28 号）有关规定，已经划分为承担
行政职能或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
对目前划分为生产经营类， 但尚未转企
改制到位的事业单位， 已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仍继续参加； 尚未参加
的，暂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待其转企改制到位后， 按有关规定纳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 符合前述
范围的省政府驻外省办事机构， 驻我省
中央和国家管理机关、 所属事业单位适
用本办法。

参保人员范围：参保人员范围为上述
参保单位中，经机构编制部门会同相关部
门确定的纳入编制管理范围的人员。 未纳
入编制管理范围的人员，应依法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对人员编制身份不明
确的单位， 要先按照相关规定清理规范，
待明确工作人员身份后再纳入相应的养
老保险制度范围。

关关注注 22 基金筹集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社会统筹
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由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的基数和比例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费。 机关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单位） 工作人员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包
括：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中的基本工资、国
家统一的津贴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警
衔津贴、 海关津贴等国家统一规定纳入原
退休费计发基数的项目）、规范后的津贴补
贴（地区附加津贴）、年终一次性奖金。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个人缴费工资基
数包括： 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中的基本
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贴补贴（艰苦边远地
区津贴等国家统一规定纳入原退休费计
发基数的项目）、绩效工资。 个人缴费工
资基数超过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 300%以上的部分， 不计入缴费工资基
数； 低于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60%的，按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
计算个人缴费工资基数。

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 8%按月缴
费，由单位代扣代缴，全部计入基本养老保
险个人账户。机关事业单位要按月缴纳基本
养老保险费。单位缴费基数为参加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人员个人缴费工资
基数之和，缴费比例为 20%。

关关注注 33 领取程序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号码（公民身份号码）为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建立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储存额只能用于本人养老，不得提前
支取，每年按照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算利息。 参保人员死亡的，个人账户
余额可以依法继承。

在省内机关事业单位之间跨统筹地区流动的参保人员，个人账户储存额
随同转移，合并计算。 跨省转移流动的参保人员，个人账户有关情况按国家规
定执行。 按本办法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个人缴费年限（含
视同缴费年限，下同）累计满 15 年并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或批准延迟）年龄
时，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和统筹管理层级，由所在单位申报，经同级组织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批准机关确定的退休（待
遇领取）时间，从下月起按月支付基本养老金。 参保人员死亡的，从下月起停
止支付基本养老金。

关关注注 44 计发办法
符合本办法规定基本养老金领取条件的人员， 基本养老金按以下办法计

发：
1、2014 年 10 月 1 日以后（以下简称改革后）参加工作人员，退休后按月发

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
月标准以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
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 1 年发给 1%。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
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按国家规定执行。

2、2014 年 10 月 1 日前（以下简称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
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 再按照视同缴费年限计发过
渡性养老金。 为保证待遇平稳过渡，改革后按国家规定实行统一的过渡办法，
设立 10 年过渡期，过渡期内实行新老待遇计发办法对比，保低限高。

3、改革前已经退休的人员，继续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待遇标准发放基本养老
金，同时执行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 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仍按照国家统一规
定发给离休费，并调整相关待遇。

4、办法实施后达到退休年龄但缴费年限累计不满 15年的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处理和基本养老金计发比照《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3号）执行。

关关注注 55 转移接续

参保人员在同一统筹范围内的机关事业单位之间流动， 只转移养老保险关
系，不转移基金。 参保人员跨统筹范围流动或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流动，
在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同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随同转移，并以本人
改革后各年度实际缴费工资为基数，按 12%的总和转移基金，参保缴费不足 1 年
的，按实际缴费月数计算转移基金。 转移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个人账户储
存额累计计算。

关关注注 66 职业年金

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建立机关事
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职业年金所需费用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单位缴费比
例为 8%，个人缴费比例为 4%，个人缴费由单位代扣代缴。 单位和个人缴费工
资基数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一致。

职业年金基金采取个人账户方式管理，个人缴费实行实账积累。 对财政全额
供款单位，单位缴费采取记账方式，每年按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算利息，工
作人员退休前，记账储存额部分由同级财政部门拨付资金记实；对非财政全额供
款单位，单位缴费实行实账积累。实账积累形成的职业年金基金，实行市场化投资
运营，按实际收益计息。

关关注注 77 注意事项

1、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改革前经有关部门确认的工龄，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对
改革前曾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改革后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工
作人员， 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期间的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分别予
以承认。 个人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与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2、 改革后获得省部级以上劳模、 有重大贡献的高级专家等荣誉称号的工作人
员，在职时由荣誉称号授予部门或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退休时不再提高基本退休
费计发比例，奖励所需资金不得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 改革前已获得此类荣
誉称号的工作人员，本人退休时给予一次性退休补贴并支付给本人，资金从原渠道
列支。退休补贴标准由省人社厅、省财政厅根据平衡衔接的原则另行确定。符合原有
加发退休费情况的其他人员，按照上述办法处理。

3、改革后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因工作需要延长退休年龄的，
在国家出台新规定前，仍按照有关规定，经国家和省级组织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批准，可以继续参保缴费到批准的退休年龄。 其中少数人员年满 70 周岁时
仍继续工作的，个人可以选择继续缴费，也可以选择不再继续缴费，待正式办理
退休手续时，按规定计发养老保险待遇。 （记者 刘晓宇/报道）


